公园护林管理队、各管理站及博物馆桶装水采购
意向需求

	*项目
名称
	公园护林管理队、各管理站及博物馆桶装水采购意向

	*采购单位名称
	深圳大鹏半岛国家地质自然公园管理处
	*采购方式
	询价

	计划立项批文号
	
	资金来源
	部门预算

	*财政预算限额（元）
	30000
	
	

	项目背景
	为做好管理处后勤保障工作，需采购桶装水供公园护林管理队、各管理站执勤及博物馆游客饮用。

	*项目前期设计、规划论证单位
	无

	投标人资质要求
	
注意：提供明确、具体的资格要求（设置的投标人资格要求必须提交有法律法规依据，且不具备倾向性，否则，不予受理。）
1）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合法经营资格的独立法人单位，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允许分包，（不接受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
3）投标人须提供《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加盖投标人公章。

	货物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
	单位
	单价（元）

	1
	农夫山泉桶装水
	19L
	桶
	

	2
	怡宝桶装水
	17L
	桶
	

	3
	七娘山泉桶装水
	16.8L
	桶
	

	4
	怡景桶装水
	17L
	桶
	




注意：桶装水包含但不限于以上内容。

	具体技术要求
	1.报价要求（明确分项报价要求）
（1）本项目预算金额：人民币3万元，响应报价超过预算金额的视为无效响应；
（2）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企业的利润。由投标供应商根据采购文件所提供的资料自行测算投标报价；一经中标，报价总价作为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3）本项目投标报价仅就饮用水单价进行报价，按实际采购需求结算，结算金额不超过3万元；
（4）供应商应当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2.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须与投标文件响应的品牌、规格相符，且符合国家标准或有关行业要求。若不相符，供应商须无条件退换，损失由供应商承担；
3.供应商不得变更供应商品，应严格按招标要求供应，否则，采购人有权拒收。如因特殊问题要变更的，应书面向采购人申请；
4.供应商设有配送服务人员，负责采购方日常的相关工作协调和建议及投诉反馈情况报备至采购方。

	商务需求
	*1.交货要求
1.1交货期的要求：采购人下达订单后，供应商应于二个工作日内将物品配送至采购人指定地点。
1.2每次配送需填写配送单据，详细记录配送日期、时间、地点、产品规格、数量、签收人等信息，配送单据需由双方签字确认，作为结算依据。
*2.售后服务的要求
[bookmark: _GoBack]2.1如发现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供应商需在接到投诉后2小时内响应，及时上门核实情况，对不合格产品进行无条件退换，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若因产品质量问题导致人员健康受损，供应商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与经济赔偿责任。
*3.关于验收
3.1货物经过双方检验认可后，签署验收报告，产品质保期自验收合格之日起算，由供应商提供产品质保文件。
3.2当满足以下条件时，采购人才向中标人签发货物验收报告：
a、中标人已按照合同定提供了全部产品。
b、货物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规格书的要求，满足要求。
c、货物具备产品合格证。
4.运输及包装方式的要求
4.1合同中所有的货物均须由中标供应商自行运往交货地点，不论货物从何处购置、采用何种方式运输，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及相关费用。
4.2包装物随货出售，由中标方负责货物包装物供应。包装应采取防潮、防晒、防锈、防腐蚀、防震动及防止其它损坏的必要保护措施。
5.质量要求：供应商提供的饮用水需符合国家及深圳地区规定的饮用水标准与要求，符合直接饮用的标准，且中标方对产品的陈述应该与实际相符，不存在虚假陈述。
*6.付款方式及时间安排（包括有无预付款，何时、分几次支付等）
（1）每季度进行结算一次；
（2）据实结算，最终结算不得超过总预算金额，超过部分金额不予以结算。
7.备品、备件的要求：
本项目不提供备品、备件
8.产品质量及安装调试检验标准：
符合国家标准或有关行业要求。




